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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陽明山國家公園陽明山國家公園陽明山國家公園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法令宣導說明會計畫法令宣導說明會計畫法令宣導說明會計畫法令宣導說明會」」」」會議會議會議會議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時間：102 年 9 月 13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整 
地點：本處菁山自然中心會議室(臺北市士林區菁山路 101 巷 89 號) 
主席：林處長永發                            記錄：林計妙 
出（列）席單位人員：詳簽到表 

壹、宣布開會 

貳、業務（承辦）單位報告：(略) 

參、討論摘要：(略) 

肆、結論： 

一、請各位民眾協助宣導，如遇有宗教民俗等拜拜、普渡活動，
請注意用火安全。 

二、以下法令宣導事項： 
(一)農業設施申請為向市政府提出，管理處共同會勘；依新規

定，管三新增加溫室及網室項目、管四新增加農業資材
室，皆為可使用較堅固建材，溫室及網室須依建築法申請
建照、農業資材室為 45 平方公尺以下則免申請建照；溫
室及網室興建是否須辦理水土保持申報，須由主管機關市
政府認定；簡寮(無固定基礎之臨時性與農業生產有關之
設施)除保護利用管制原則規定內容外，其餘可適用市政
府委託建築師公會所作之標準圖說。 

(二)農舍興建資格已考量原居住民權益，修訂若土地於國家公
園成立前已取得者(繼承者時間可追朔)，戶籍登記於同一
直轄市滿 5年即可。 

(三)考量老舊合法建築物防漏、隔熱需求，管理處比照臺北市
政府，得依「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內建築物屋頂興建防漏
隔熱構造物處理原則」規定提出平屋頂上建造斜屋頂之申
請(免辦建築執照)，新北市範圍亦適用；如欲依新規定申
請加蓋 1 層樓，則依建築法相關規定申請。 

(四)管一機關用地已新增「農產品展售設施」之附條件允許使
用項目。 

三、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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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山樓及馬槽溫泉區之產業輔導，已於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合作推動。 

(二)道路特別景觀區取消或縮小之問題，管理處已委託專家學
者進一步研究。 

(三)如有任何申請需求或問題，可直接致電或透過里辦公處聯
絡管理處，管理處將會輔導及協助處理。 

伍、散會（12 時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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